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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考績評比朝多元

化方式改善。

有關於每年考績評比分數是否可以更透明化些，舉例以監造

來說，除了學經歷為基本考核外，是否可以當年度的工作容

量、與責任機關的互動，來做為考評的依據。為了不使好成

績均常態性的淪為特定團體人員的特權，也可讓同仁間彼此

來評比。

管理部

人事組

一、本公司之績效評核作業「年度工作目標」係指以結果為評估依據，對員工實質、有形的產出進行評估；「年度

工作行為」則是以行為取向為基礎的評估方式，對員工在達到工作目標的過程中所展現的行為進行評核，即員工展

現工作績效的過程，為達到良好績效必備的工作職能，藉此幫助員工審視自己於工作過程中是否充分展現了適切的

工作行為，「工作內容描述」欄位是用以說明所主/協辦工作「內容」，例如簡報製作、繪圖、結構分析、編列預

算…等等，「工作表現說明」欄位則是用以說明各人於上述各項工作內容之表現，例如爭取到計畫獲利、業主肯定

甚至得獎等，現行制度下同仁應可透過績效評核制度來彰顯個人卓越表現，至於勞方所提「學經歷為基本考核外…

…」，學經歷非年度績效評核評比之項目。

二、同仁考績係歷經初評主管、複評主管、副總經理以上主管所組成考績專案會議及最後陳報董事長方完成考評程

序；非單僅只為初評主管決行權限。另初評主管係衡量組內同仁之相對績效表現，而複評主管需更進一步跨組考量

全部門相對之績效排序。建議同仁對自身考績結果如有疑問，可主動諮詢初、複評主管，作為未來精進方向。

2
約聘轉正職交通補助

費議題。

查部分同仁原係約聘人員，工作期間住處往返工作地，且因

地處偏遠，通勤交通費用負擔相對較高。轉任正職後，雖以

工作地為報到及服務地點，依規定無法再申請交通補助，但

相較於同樣在此工作地服務之其他同仁確有此福利，此情況

易造成相同工作條件下之補助不均，對約聘轉正同仁產生相

對不利。

基於人事公平及支持偏遠地區同仁穩定任用之考量，建請給

予相關交通補助費用之合理補貼，以減輕約聘人員轉正後的

交通成本負擔，保障原有同仁之權益。

管理部

人事組

相似議案於第五屆第五次勞資會議曾提出，同仁在應徵工作前即已知悉工作地點、薪酬待遇等勞動條件且評估後同

意方始報到，相關勞動條件及其配套應皆屬勞資雙方契約合意之行為。

台灣世曦企業工會會員同仁書面議題(第5-9次勞資會議)

回覆意見


